
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3 部门《关于促进汽车消费

的若干措施》（发改就业〔2023〕1017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稳

定和扩大汽车消费，优化汽车购买使用管理制度和市场环境，

更大力度促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健康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措施：

一、支持新能源汽车和农牧区汽车消费。结合西藏自治区

“幸福西藏·悦享消费”提振消费活动，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

下乡活动，统筹用好自治区促消费补贴相关政策。

二、支持老旧汽车更新消费。鼓励各地（市）在统筹用好

自治区促消费补贴政策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支持老旧

汽车更新消费的补贴标准和政策期限，明确补贴对象，针对在

我区完成注册登记（上牌）的新购的新能源汽车进行补贴。

三、加快培育二手车市场。全面落实二手车经销纳税人增

值税征收政策。严格执行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和全面

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,取消对符合国五排放标准的小型非营运

二手车的迁入限制。完善二手车市场主体备案和车辆交易登记

管理规定。规范二手车交易及收费行为,加快发展二手车经销业

务。

四、规划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布局。按照“先桩后车、

适度超前，公用设施快充为主、慢充为辅，专用设施快慢并重”



的原则，完善公共充换电设施（含公用和专用设施，下同）布

局，适应自治区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需求。重点围绕拉萨市等

地（市）核心区，包括机场、火车站、医院等，国道 G109、G219、

G317、G318，高等级公路 G6、G4218 等重点线路以及往返 A 级

以上景区线路，以 100 公里左右布局充换电设施为考量（以实

际测算结果为准），规划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网络，优先依托具备

条件的国道 G109 和 G318 西藏段，拉林、拉日、拉那高速沿线

服务区配建充换电设施，形成“城市面状、公路线状、乡村点

状”的充换电设施布局。

五、加强城区充换电设施建设。原则上新建居住区配建停

车位 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，已建成居住区以

“一桩多车”共享为原则，符合条件的小区应将共享充换电设

施建设列入小区综合改造范围，利用新增公共车位开展共享充

换电设施建设。支持具备条件的公共机构及各类园区以第三方

模式招标建设运营充电基础设施，支持建立乡镇公共机构充电

示范点。结合我区实际，积极探索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充换电

设施建设补贴政策，调动市场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。支持各

地（市）加强与充换电设施建设公司合作，引入第三方投资，

采取联合经营、BOT 等模式加快完善高速公路充换电设施布局。

六、降低新能源汽车购置使用成本。落实延续和优化新能

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的政策措施。对购置日期在 2023 年 1 月

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并列入《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



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》的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

式）汽车、燃料电池汽车，免征车辆购置税。购置《减免车辆

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》列入的新能源汽车可按规定享

受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，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其中，每辆

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超过 3 万元；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

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

税，其中，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.5 万元。进一步

简化购置税减免程序。居民小区内的公共充换电设施用电实行

居民电价，对执行工商业电价的充换电设施用电实行峰谷分时

电价政策。提供充电桩单独装表立户服务，更好满足居民需要。

到 2030 年前，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

需量（容量）电费。

七、增加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采购数量。鼓励政府机关公

务及公交、出租、邮政、环卫、园林等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车

辆适当采购新能源汽车，逐步提高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，发挥

带头示范作用。鼓励推广使用换电重卡。鼓励网约车公司采购

新能源汽车。

八、加强汽车消费金融服务。加大汽车消费信贷支持，鼓

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前提下，发展

汽车消费金融服务，合理确定首付比例、还款期限，有效提供

手续简单、审批高效的金融信贷服务。持续深化车险综合改革，



健全商业车险费率形成机制，支持保险公司开发新能源汽车充

换电设施保险等创新产品。鼓励创新汽车消费金融服务，优化

服务模式，拓宽服务范围。支持与汽车经销商合作，打造汽车

消费金融一体化服务体系，满足消费者融资需要。严格规范汽

车金融市场秩序，不得向消费者强制搭售金融产品和服务或违

规收取不合理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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